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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文化与汉语语用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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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是“会导致智力混沌”的语言吗

汉语构成的文化特点研究

题记：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 亨名叫亚瑟 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在他的

《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在对汉语做了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之后，

得出了汉语“会导致智力混沌”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观点

对于中国文化界一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例如，以全部身心致力于

“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鲁迅先生在其逝世前 天发表的《立此存照

（三）》一文的结尾处就这样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

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

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

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样的影响在汉语研究界同样持续存在，时至今

日，仍然有人在不断地重复着史密斯氏对汉语的批评观点。

这里，试从汉语应用与语境的关系角度对汉语的语用特点进行重

新思考，并以反驳史密斯的“汉语会导致智力混沌”的观点为出发

点，开始对汉语文化语用特点的研究。

汉民族语言，作为世界民族语言之林中的一个分支，其在应用实践过程

中，总体上表现为一种与其他民族语言在交际适用范围方面的共性特点，同时

又在交际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其他民族言语交际所没有的个性特点。

长期以来，由于国外、国内对于汉语语言体系的本质认识在某些方面始终

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同时也由于在研究语言问题，尤其是研究言语交际的切

入角度方面至今也还存在着某种不够贴切的情况。因此，要研究“汉语文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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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的特点，就必须对“怎样贴切评价汉语语言构成方式及如何调整其评价

角度”的问题先行思考。

第一节　　汉语构成方式及其评价角度的把握

汉民族语言的应用，是以单个的方块汉字所记录的音节和逐一对应的四声

声调为其基本形式，注重词序排列，由字组词，再组句，再成段，再成篇。这

种构成方式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两大特点。

一、汉语构成的两大基本特点

第一，通过词序以及单词内部字序排列的变化来调整语义。

综观汉语发展的历史，其中存在着一个由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和过渡的漫

长历程。甲骨文时代的几乎全都是单音词；至西周时，金文中开始出现一定数

量的双音词；再至《诗经》、《左传》、《史记》等古籍，双音词显著增加；至

唐、宋以后，优势逐渐转移到双音词方面。

但是，时至今日，尽管双音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汉

语中对单音词的运用仍很频繁。例如：

你有病吗？

宝宝饿了。

当时我已身无分文。

除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以外，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单字组成词，在

汉语中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成语、俗语、歇后语等，如：狐假虎威、众人拾柴火焰高、孔夫子

搬家 书多等等；另一类是外来词，如：摩托罗拉、布尔什维克等等。

汉语中，由三个以上单字组成的词，基本上表现为固定搭配，其语义与语

用也均趋向明确稳定，在言语交际与语用研究过程中，一般无须再去过多地关

注其结构内部的变化。

因此，以双音词为主，同时仍大量使用单音词，通过词序及单词内部字序

排列的变化来调整语义，是汉民族语言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与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相比，汉语显得缺少句型构建的诸多语法

规则。

关于汉语的这一特点， 亨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一位美国传教士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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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一书中作了总结。在该书第十章中，他曾特密斯在他的《中国人的气质》

地举例说明 年 月 日，《中华读书报》第汉语没有文法规则的缺点。

版在“读者看法”栏中，有人发表署名文章，文中复述了史密斯对汉语的批

评并表示认同。文中写道：

⋯⋯著者以英语的文法标准批评汉语道，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没有性别之

分，没有主宾格，形容词没有比较级，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

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没有可以辨认的区别。

不仅如此，这位作者还原文抄录了史密斯的原著中随即举出的例子：

，从整⋯⋯单音节的 体意义上足可以看作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

代词和一个指示形容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

上的证人出示证词一样，按以下方式描述一场殴斗（说明：《中华读书报》上

的引文中，以上文字没有抄录，本文作者在转引时补充加入。以下为《中华

读书报》上的引文）： （他）有一根棍子， 也有一根棍子。 狠命地打

打。也狠命 如果 就地打 打 杀一样的狠命像 了，

而 杀了不是

作者还写到了史密斯的一句评价：

简直不知所云。

汉语的单词在使用中，没有主宾格、比较级等语法方面的变化规则，看来

应当算作是其构成的第二个特点。

应当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两大特点，也算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汉

语应用的基本状态。

而正因为这两大特点的存在，使得汉语在使用中确实显得缺少系统化的规

则以供细致把握，所以尤其是对于以汉语为外语的人来说，掌握汉语的应用特

点，有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困难之大，可以以俄语中的一则成语为证：

其中， 意为：中国的、中国人的、汉人的；

意为：识字、常识、基础知识；然而，当这两个单词搭配在一起时，就构成了

一则成语，其表达的意思竟然成了：“很难懂的东西；不可解的东西；莫名其妙

的东西”。

汉语的以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为意义基本单位，注重通过词序排列来明确

① ［美］亚瑟 亨 史密斯 张梦中国人的气质 阳，王丽娟译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页

刘泽荣 页俄汉大辞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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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的特点，有时确实使得汉语在运用时，略加变动就会导致语义改变，甚至

语义大变。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大概可以算这样一则典故：据传太平

天国时期，曾国藩率领湘军围剿太平军，曾因屡吃败仗，在向朝廷的报告中沮

丧地写下了“臣屡败屡战，但屡战屡败⋯⋯”的语句，被其师爷看到了，用

笔一勾，改换成“臣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未见增减一字，而只是次序略

加变动，语义就大变了。

即使在现代的汉语应用里，一个词序的颠倒就引出一个重大问题的情况也

并不鲜见。就以“语言”和“言语”为例吧，在英语里，语言（

）是两个内涵不同而且界限分明的单词，但和言语（ 是，一旦转移到汉

语里，就出现了麻烦，究竟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在汉语语言学界，一直

争论不休。

但是，麻烦倒还不在于这种次序变化导致意义变化，而在于这种次序变化

和意义变化之间，几乎没有规律可循。具体地说也就是：有时是次序变化而语

义大变；有时却是次序变化了而语义却并不必然变化，或者即使有变化，却未

必值得研究。例如，“演讲”和“讲演”，“辩论”和“论辩”，就是比较明显

的词序颠倒，但是我们却很难说这当中语义已经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

如此观之，汉语被西方人认为是“很难懂的东西；不可解的东西；莫名

其妙的东西”，被挑剔出种种不足与缺陷，也确实是有几分可以理解的了。因

此，我们同样不难理解，汉语，仅从其应用形式角度考察，在言语交际实践

中，显然有着和拼音文字不同的应用规律和语用规则。

二、关于汉语在使用中的两大特点的再思考

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谁能够总结出多少条“汉语的不足与

缺点”，他都无法否定汉语绵延数千年，时至今日早已充分表现出来的适应能

力、表现能力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就以那位一百多年前批评汉语的史密斯先

生而言吧，在他对汉语作出上述的批评之后，他随即也写下了非常客观的评

价：“我们并不是抱怨中文不能传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一大部分

思想，很难或不可能用中文阐述清楚⋯⋯” 很显然，史密斯对汉语作出的批

评，似乎只是被局限在语法理论的范围里，而对于汉语的语用功能方面，他不

但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批评意见，甚至可以说，他从语法角度转而对汉语语用

提出的批评，又从语用角度（包括语义角度）进行了淡化。

［美 亚瑟 亨 史密斯　　中国人的气质 张梦阳，王丽娟译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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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能不推动我们去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汉语既然从语法理论角度检

查，有着如此之多的“不足与缺点”，但是，为什么在“表达人类的思想”的

适应能力、表现能力方面，即语言的实际使用方面，却又没有无法表现的遗憾

呢？这样一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会导致智力混沌”吗？

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了：汉语的诸多不足与缺点，在实际使用

中，是如何得到补偿或完善的？以上文字中谈及的汉语两大使用特点，是不是

只能认定属于“不足与缺点”？国内学者其实也一直在寻找着这一问题的

答案。

例如，季羡林先生就说过：“最近几年，我才豁然顿悟，西方印欧语系的

语言同中国的汉语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

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西方与

中国的语言差异，在中国首先是汉语。”①

应当看到，季羡林先生的这一“顿悟”是非常深刻的，也是达到了高度

的理论水平的。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恐怕还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

原因。有一位哲人说得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

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理，一个民族的语言构成必然以适应该民族生存特点

的最佳方式为原则。

而以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明显

的差异：

第一，当时的西方世界，蒸汽机和电力的使用给它带来了现代化的变革，

这一变革给日常话语带来的明显变化之一，就是在时间计算和空间距离等诸多

方面表现上的精确化。例如西方人当时在时间表达上，已经精确到“秒”，而

此时，华夏帝国则还在古老文明中昏睡，以 个时辰来分割一天，就已经足

够应付日常言语交际；此外，西方在空间距离表达上已经精确到“厘米”，甚

至更小的计算单位，但是在古老的中国，尤其是农村，仍然在用“里”作为

距离计算单位，而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每一里的实际长度又是不同的。以这两

个方面和西方相比，汉语言语交际在表达方面难免显得模糊混沌，也确实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

当“分”、“秒”等时间单位，或“米”、“厘米”等长度计算单位在中国

人的生活中寻常使用，以至国人的语用发生变化时，我们究竟应当认定，是汉

语本身发生了从“模糊混沌”到“明晰精确”的革命性变化，还是认定，因

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汉语只是及时跟着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① 钱 冠 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 季羡林序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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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呢？答案显然只能是后者。

笛福在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 记》中写到，鲁

滨逊海上落难，一个人在荒岛上过了多年的“在木头上刻一道痕”来代表一

天的孤单生活，虽然他后来救了一个土人当仆人，初期交流也多为手势动作，

即使到后来也多为单词、简单句。鲁滨逊不论怎么说，也是文明世界的人，他

置身于荒岛二十多年，语言水平迅速退化（与其个人生活的文明程度相适

应），但是，我们能根据身处荒岛的鲁滨逊的英语使用情况，嘲笑英语“会导

致智力混沌”吗？显然不能。

因此，史密斯根据东西方由于科技水平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日常生活方面

的表达差异，认定国语“会导致智力混沌”这一结论显然是有失准确的。

第二，西方世界起步较早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选择流动较大

的生活方式。因而，西方的语言构成中，显然比较重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

整，在这一方面，其语言表现及语法规则是清晰明确的（例如，非常强调话

语行为中的主宾关系），而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渊源深厚的社会，尤其是占中

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有着家族、房族、宗族等聚族而居的传统。与其

相应的汉语，很自然地就会重视显现人际关系中的亲情度及其判定依据，在这

一点上，汉语中表现得特别清晰。

各民族的语言其实是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的。在西方语言中，某些至关

重要的语法规则在汉语中没有，或者表现得相当模糊，而在汉语中显现得相当

明确的人际关系亲情度，在西方语言中则同样也出现了“模糊”甚至“混沌”

的情况。

我们不妨随便举出两个亲情关系的表现用词：一个是：“外婆家的表姑奶

奶的侄孙女婿”，另一个是：“奶奶的娘家侄媳妇的二舅妈”⋯⋯不难想象，

在使用汉语的人群中，即使是农村的没有文化的文盲老太太，也是能够把此类

关系排列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如果将这一类的例子转到西方语言中，你让欧

美人士用其本土语言说说看，不仅要大费脑筋，只怕费了脑筋最后还是难免一

脑门子糨糊。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又是不是应该因此就认为：某国语言连

如此简单的人际关系都不能表达清楚，“这样一种文字，这样的语言结构，就

像夏季的炽热要引起午后的昏睡一样，会导致智力混沌⋯⋯”对该国语言反

唇相讥呢？

顺应这一思考方式，我们就不难想到，我们原本就不应当简单地以某一民

族语言的使用规则去评价另一个早已发展成熟的民族语言，而且，评价一个民

族语言的构成与应用，也不应当是从单一的语法角度。

对于某一民族的语言特点如何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与对某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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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特点如何评价一样，有一个如何切入的评价角度问题。例如，评价一个

人，在某一场合中，我们认为他表现出的是“果敢、有决断”，但是，换了一

个场合，同样的表现很可能就会受到“固执、不虚心”的批评；而在某一场

合中受到的“平易、随和”的夸赞，换了一个场合，很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是

“没有主见、软耳朵根子”。对于语言（包括言语）的评价，其实也是一样，

从某一角度看是缺点，可是，转换一个角度，很可能就会成了优点。

多年来，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在认读和书写方面，显得更为简便快捷，似

乎早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定论。然而，从计算机的应用输入角度评价，方块汉

字的输入速度大大比拼音文字快捷，却也早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钱冠连先生在其《汉语文化语用学》中提出的“对语言进行多角

度评价”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在书中写道：“胡裕树先生所指出的：

‘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又有胡附、文练认

为‘语序所表达的，有的属于语义，有的属于语法，有的属于语用。’他们还

指出：‘必须认识到造句手段（如语序、虚词等）所表达的内容有语义的、有

句法的、还有语用的。’‘必须区分一般主语（陈述对象）与话题主语（脱离
①句法控制的说话焦点）。

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汉语应用评价的结论，至少应当通过“语义的、语法

的、语用的”这三个角度的综合考察。如果我们将上文所谈及的第一个特点，

即“通过词序以及单词内部字序排列的变化来调整语义”看作是从语义角度

得出的结论，第二个特点，即“汉语的单词在使用中，没有主宾格、比较级

等语法方面的变化规则”看作是从语法角度得出的结论，那么，我们显然还

应当再从语用角度对汉语进行一番考察。

如果经过综合考察，所得结论与上述两点没有冲突，那么这个“不足与

缺点”也就是无争议的了。但是，如果转换考察角度后，原结论也随之发生

变化，那么这个“不足与缺点”也就可能不再是不足与缺点，甚至还可能被

看作是优点，至少，这个“不足与缺点”可称之为特点。

第二节　　语用研究首先应当选准切入角度

从语用学的角度检查，汉语之所以在语法方面有很多不足，而却仍能充分

显现出适应能力、表现能力和绵延数千年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仍不失为一种

优秀的语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汉语在使用中与语境的紧密贴近，时时注意

① 钱 冠 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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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套亲情近乎”

汉语语用的大文化背景研究

在对汉语语用与汉民族精神文化的背景关系展开思考分析前，我们不妨先

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阿 正传》。

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典型代表人物阿 ，如果转换一个

角度考察，我们其实不难发现，他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幸”，而且也

不是“不争”的。首先，作为一个农民，在生产劳动方面，他是一把好手，

农活方面没有他不会干的事情，未庄人对他的劳动技能水平的评价也不低。因

而，作为一个短工，他完全能够凭着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其次，他的“自

我评价”也并不低，严格地说，他在心理上并不自卑。尽管在未庄，他生活

在低层，但是对未庄的人，从赵老太爷到假洋鬼子，从王胡到小 ，除了置身

于暴力之下不得不暂时屈从之外，他其实都是从不放在眼里的。尤其是他在对

于革命的向往和做过的一场梦中，不难看出他甚至还有点“心比天高”

“（对于财产）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对于女人）我喜欢谁就是谁”，正因为

如此，他才不仅敢当街调戏小尼姑，而且还巧舌如簧，在尼姑庵偷萝卜被当场

抓住，居然也能搅出几句歪理，如果不是怕狗咬，他大概还不会手忙脚乱地翻

墙而出呢。

但是，当他被误当作抢劫犯抓上大堂时，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先是

主动下跪，不但是已经叫他不要跪了他还要跪，而且还是问一句才回答一句，

不敢多作辩解，更不敢喊冤，后来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在供状上画了押，结果

就这么掉了脑袋。

将阿 在尼姑庵偷萝卜时的“无理也能搅三分”，与他在大堂上服服帖

帖，有冤也不敢申辩作一番对比，便不难看出，被抓上大堂时的阿 ，在被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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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时的答话，已经很难运用“前言后语”的形式逻辑方式进行分析判断了，

而且，运用“内、外语境”的理论也 所受到的不容易解释清楚。因为，阿

其实是来自他自身的一种精神力量的控制。

问题在于：怎样认识这一股内在的精神控制力？

这一股内在的精神控制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所谓民族精神文

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晶，是其在千百年的繁衍生息、成长发展过程中逐代

积累并融聚形成的，涵盖其生存发展与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同时对其

全民族成员的思想、言行具有规范、制约性质的行为规则与思想指导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全民族成员的思想行为具有规范、制约作用的，同时

还有法律法规制度与道德思想体系。只是，两相比较，法律法规制度与道德思

想体系不仅较多地形诸文字，被广为宣传，而且往往辅之以某种带有强制性的

保证手段，但是，却不能保证本民族成员的始终自觉遵守（任何国家、任何

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违反法律、违反道德的现象）。而民族精神文化却几

乎不需要任何宣传，它注重于在该民族成员的灵魂深处留下烙印，并且，几乎

不需要借助任何强制手段，甚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该民族成员也能主动、严

格地自觉遵守其言行规则。

民族精神文化的制控意义，不但是全民意义的，而且是全方位意义的。也

就是说，只要你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并且接受过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熏陶。那

么，无论是什么时候，也无论你身处何地，你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这一套

行为规则与指导体系。转而论之，无论你作为个人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

哪怕你已经旅居海外多年，甚至改变了国籍，人们也还是不难从你无意中暴露

出的对某种行为规则与指导体系的下意识的遵守和服从，就可以判定你的民族

文化归属。与之相比，法律法规制度与思想道德体系所具有的制控力，显然就

要弱得多。

从语用研究的角度分析，关于阿 的案例，应当有助于我们开始对“语

用与民族精神文化的关系”的思考，并且，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民族精神文

化对于该民族的言语交际所具有的强制能力。

第一节　　中国人喜欢“套亲情近乎”的原因剖析

何自然先生在他的《语用学概论》中，曾经专文谈到了操汉语的中国人在

言语交际中有一种比较喜欢“套亲情近乎”的现象。他写道：“操汉语的人对

不熟悉的或受尊敬的人，有时使用亲属的称谓以表亲切或敬重，如对陌生的男

人称为‘老伯’、‘叔叔’，对陌生的女人称为‘阿姨’，甚至称‘解放军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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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护士阿姨’等也是常听到的。”

应当看到，中国人在言语交际中比较喜欢“套亲情近乎”，这大概确实是

汉民族文化语用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形成，其实与汉民族的生存

方式，以及在此生存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套亲情近乎”的语用价值分析

回顾几千年来的华夏文明史，具有亲情血缘关系的人聚族、聚村而居，曾

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客观存在。时至今日，在中国内地的农村，人们一听到

“王家村”、“李家庄”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就不但依然可以立即判断出，这里

曾经是“王”姓、“李”姓等家族长期群居之地，而且人们甚至可以仅凭村庄

名称就可以确认某村民究竟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

对于这种具有亲情血缘关系的人聚族、聚村而居并代代相传的理想化描

写，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国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桃

花源里，有那么一小群人，为了躲避战争，竟然能够在与世隔绝的一个小天地

里代代繁衍，尽管生产力毫无发展，却也能其乐融融。不难想象，经过漫长岁

月以后，桃花源里的人，原先没有亲缘关系的，恐怕也早就建立亲缘关系了。

透过这样一种在亲缘关系基础上构筑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

中一代一代地绵延凝结而成的精神文化体系，我们便不难理解以“自然经济”

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的文明特点。生活在这一精神文化体系下的人们，由于物

质上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存方式，人们很容易“自我封闭”，并

且，由于外部世界的非亲情关系与自己的生活与生存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他

们本质上并不关注外部世界的另一面，而只关注与自己有着亲情关系的一面。

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一种在长期的宗法制社会体系中形

成的“家族亲情文明”。千百年来，从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孟母三迁”

和“养不教，父之过”，以及“忤逆不孝为十恶不赦之首”等一系列以亲情人

伦道德为基础的亲情文化的逐步形成，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在“亲情文

明”这一点上，处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只能“叹为观止”的顶峰位置。

这一特点不仅导致了人们在古代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严格遵从“伦理亲

情”原则的制控，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子女即使已经成年，也应

当“父母在，不远游”。甚至当今时代，现实社会里还在继续演绎着“举家负

债供孩子读书”、“背着父亲去上学”等诸如此类催人泪下的“伦理亲情”故

事。尤其是在农村，这一点仍然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操汉语的人”在言语交际中，为什么喜欢“套亲

情近乎”的原因了。正是这一声声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亲情类


